
— 1 —

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三號報告書》─ 第 8 章

香港生產力促進局：

項目及服務的管理

撮要

1 .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(生產力促進局 )根據《香港生產力促進

局條例》 (第 111 6 章 ) 於一 九六七年成立。在 20 08 - 0 9 年度，生

產力促進局的總收入為 4 . 7 8 億元，包括政府資助 1 . 7 億元及創新

及科技基金的項目資助 3 , 70 0 萬元。同年，生產力促進局的總開

支為 4 . 6 8 億元。創新科技署 署長是政府撥給生產力促進局的資助

金的管制人員。

2 . 帳目審查 審 計 署 最 近 對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進 行 了 一 項 衡 工 量

值 式 審 計 。 審 查 結 果 載 於 兩 份 獨 立 報 告 內 ： ( a )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

局 ： 企 業 管 治 及 行 政 事 宜 (《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五 十 三 號 報 告 書 》

第 7 章 )；及 ( b )香港生產力促進局：項目及服務的管理 (本撮要的

主題 )。

培訓服務 的管理

3 . 培訓課程 的審批 審 計 署 審 查 了 50 個 培 訓 課 程 的 建 議

書，注意到 ： ( a )有關課程的 市場需求評估資料 ，並未有提供； 及

(b)開 辦有關課程、委聘外間培訓人員及釐訂 他們不同費用水平的理

據 ， 並 非 經 常 記 錄 在 案 。 審 計 署 並 發 現 ，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八 月 至

二 零 零 九 年 三月 所籌 辦 的 課 程 ，有 八個 的 預 算 職 員費 用低 於 項 目

成本總額的 20 %，有違生產 力促進局《標準守則》的規定。審計

署建議生產力促進局應確保： (a )課程建議書全都載有全面的培訓

課程資料；及 (b )培訓課程的職員費用，不得少於項目成本總額的

2 0 %。

4 . 培訓課程 的管理資料 在 20 07 - 08 和 20 08 - 09 年度所開辦

的培訓課程中，分別有 44 % 和 5 2%的課程並無員工工時記錄。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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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培訓課程在 2 007 - 08 和 2 00 8 -0 9 年度舉辦了好幾次，但同一個

課 程 在 每 次 舉辦 時所 記 錄 的 員 工工 時， 卻 出 現 重 大差 異。 審 計 署

審查了 2 0 個課程，發現： ( a )其中 13 個在課程結束前並無記錄任

何員工工時；及 (b )其中 6 個被記入屬於其他課程的開支。審計署

並 注 意 到 ， 管理 資料 系 統 無 法 隨時 提供 學 員 人 數 資料 。審 計 署 建

議生產力促進局應確保： (a )準確且迅速地記錄每一培訓課程的員

工 工 時 和 開 支 ； 及 (b )隨 時 可 以 提 供 每 一 培 訓 課 程 的 學 員 人 數 資

料。

5 . 培訓課程 的評估 審 計 署 審 查 了 30 個 培 訓 課 程的 評 估記

錄，發現： ( a ) 3 個課程並無進行評估； (b )在進行了評估的 2 7 個

課程中， 6 個並無擬備評估摘要；及 ( c )在 5 個需要採取改善措施

的 課 程 中 ， 1 個 沒有 記 錄 所 建 議的 改善 措 施 。 審 計署 建議 生 產 力

促 進 局 應 確 保 ： (a )全 部 課 程 須 進 行 評 估 ； (b )透 徹 分 析 學 員 的 意

見；及 ( c )妥 為記錄和落實各項改善措施。

6 . 取 消 培 訓 課 程 審 計 署 審 查 了 在 2 0 08 -09 年 度 取 消 的

2 0 個 課 程 ， 發 現 ： ( a ) 全 部 課 程 皆 因 報 讀 人 數 偏 低 而 取 消 ； 及

( b )當中 5 個被取消的課程並沒有記錄報讀人數偏低的原因，也沒

有 制 訂 改 善 工作 計劃 。 審 計 署 並注 意到 ， 沒 有 記 錄顯 示生 產 力 促

進 局 曾 對 宣 傳 培 訓 服 務 所 用 的 各 種 市 場 推 廣 渠 道 ， 進 行 成 效 評

估。審計署建議生產力促進局應：(a )就取消的課程擬備改善計劃；

(b )遵 從改善計劃的建議；及 ( c )定 期評估用以宣傳培訓服務的不同

市場推廣渠道的成效。

7 . 培 訓 設 施 的 使 用 情 況 雖 然 培 訓 設 施 的 整 體 平 均 使 用 率

已由 2 00 7- 08 年度的 2 7%，上升至 20 0 8- 09 年度的 3 6%，但數字

仍 屬 偏 低 。 審計 署建 議 生 產 力 促進 局應 繼 續 密 切 監察 及考 慮 採 取

有效措施，以改善培訓設施的使用情況。

顧問項目 的管理

8 . 項 目 策 劃 審 計 署 審 查 了 1 2 1 個 顧 問 項 目 的 前 瞻 研 究 發

現： ( a )用於進行研究的員工工時，並無記錄在項目管理系統內；

及 (b )有 2 9 個和 33 個研究分別在 200 6 -0 7 和 2 00 7- 0 8 年度展開，

但 截 至 二 零 零九 年三 月 三 十 一 日仍 在進 行 。 至 於 該等 研究 為 何 這

麼 久 還 未 完 成 ， 箇 中 原 因 並 無 記 錄 在 案 。 審 計 署 也 審 查 了 在

2 0 06 -0 7 至 2 00 8- 09 年度期間不獲接納的 3 0 份項目建議書，並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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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到 項 目 建 議 書 不 獲 接 納 的 原 因 ， 並 無 記 錄 在 1 4 個 項 目 的 檔 案

內。另有 5 個項目並無備存 項目檔案。審計署建議生產力促進局

應： (a )把用於項目前瞻研究的員工工時記錄在項目管理系統內；

(b )確 保項目前瞻研究適時完成； ( c )查明和記錄那些遲遲未能完成

的項目前瞻研究的原因； (d )記錄那些不獲客戶接納或不獲管理層

批准的項目建議書的原因；及 ( e )為 所有項目備存檔案。

9 . 項 目 監 察 審 計 署 審 查 了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

項 目 管 理 系 統 記 錄 為 正 在 進 行 的 2 0 個 項 目 ， 注 意 到 ：

( a ) 1 0 個項目的記錄為已完成 99 %，不過，沒有員工工時記入有關

項 目 下 ； (b ) 6 個 項 目 實 際 上 已 完 成 或 中 止 ； 及 ( c ) 4 個 項 目 在

2 0 07 -0 8 和 20 08 - 09 年度沒有進展。沒有記錄顯示有否評估恢復進

行有關項目的可能性及時間。有 4 個被審查的項目，生產力促進

局外判了項目的部分工作。其中 2 個項目，沒有按規定就其外判

安排取得客戶的書面批准。審計署並注意到，在 2 00 6- 0 7 至 20 08 -0 9

年度期間，有 4 5 個完成或中止的項目收不到顧問費。審計署審查

了其中 10 個項目，並注意到： ( a )有 2 個項目，項目小組沒有記

錄收不到顧問費的原因；及 (b )另有 2 個項目，項目小組並沒有記

錄 所 提 供 服 務涉 及的 職 員 費 用 ，也 沒有 採 取 行 動 ，就 已進 行 的 工

作收取費用。審計署建議生 產力促進局應： (a )確保項目管理系統

備存的資料準確而且常新； (b )採取所需行動，恢復或中止那些沒

有 進 展 已 有 一 段 長 時 間 的 項 目 ； ( c )確 保 嚴 格 遵 守 項 目 協 議 的 規

定；及 (d )確保從速收取顧問費。

1 0 . 把 經 常 費 用 計 入 顧 問 費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的 定 價 指 引 訂 明 ，

凡客戶的員工人數少於 1 00 名，向他們收取的顧問費，不應包括

該局的企業經常費用。就員工人數少於 1 00 名的客戶而言，生產

力促進局在 20 06 -0 7 至 2 00 8- 0 9 年度期間批核 53 0 個顧問項目。

審 計 署 審 查 了 這 些 項 目 的 服 務 費 。 其 中 43 8 個 項 目 ， 有

6 0 0 萬元該局的企業經常費用，計入了所收取的合共 5 ,2 0 0 萬元顧

問 費 內 。 審 計署 建議 ， 生 產 力 促進 局應 確 保 顧 問 項目 收取 的 服 務

費，一律按照生產力促進局的定價指引釐定。

1 1 . 客戶滿意 程度評估 在 20 06 -0 7 至 20 08 - 09 年度期間進行的

客戶滿意程度調查的回應率約為 30 %。但是，這些調查並不涵蓋

中 止 項 目 。 客戶 滿意 程 度 調 查 不包 括中 止 項 目 ， 或會 使結 果 出 現

偏差。審計署建議生產力促 進局應： (a )考 慮採取措施，提高客戶

滿 意 程 度 調 查 的 回 應 率 ； 及 (b )確 保 所 有 顧 問 項 目 ， 包 括 中 止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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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一律在客戶滿意程度調查的涵蓋範圍內。

退出發展 成熟的市場

1 2 . 二零零二年四月，生產力促進局決定： ( a )退出私營機構紛

立且發展成熟的市場； (b )擬 備並落實一份應從事及不應從事的工

作列表；及 ( c )監察該列表的 推行情況，並在有需要時修訂列表內

容。審計署注意到： ( a )直到 二零零九年九月，該工作列表始終未

有 檢 討 或 修 訂 ； (b ) “ 不 應 從 事 ” 的 工 作 的 退 出 計 劃 ， 沒 有 在

2 0 08 -0 9 年度和 20 0 9- 10 年 度的周年計劃及預算中提供； ( c )在退

出 發 展 成 熟 的 市 場 時 有 所 延 誤 ； ( d )退 出 計 劃 沒 有 嚴 格 遵 從 ； 及

( e )評估類似項目的市場成熟程度有不一致的情況。審計署建議生

產力促進局應確保： (a )定期 檢討和修訂應從事及不應從事的工作

列表； (b )每年擬備退出計劃； ( c )延 遲退出發展成熟的市場時有充

分理據支持，並且獲得批准； (d )嚴格遵從已審批的退出計劃；及

( e )妥 善進行市場成熟程度評估，而類似項目的市場成熟程度不一

致的情況均有充分理據支持。

研究及開 發項目的管理

1 3 . 審計署審查了 3 0 個 由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研究及開發

(研發 )項 目 , 包括 2 5 個已完成 項目和 5 個截至 二零零九年三月

三十一日仍在進行的項目，及 1 5 個由生產力促進局的應用研究及

開發基金資助的已完成研發項目。

1 4 . 項目策劃 審計署所審查 30 個創新及科技基金項目的建

議 書 都 需 經 修 訂 ， 然 後 才 呈 交 創 新 科 技 署 審 批 。 審 計 署 發 現 ：

( a )其中五個項目的建議書需要超過三個月時間修訂；及 (b )六個項

目 獲 創 新 科 技署 批准 後 ， 需 要 超過 三個 月 才 能 展 開。 根據 《 創 新

及科技基金指南 》，如項目建議書包括購置機器設備預算，申請機

構 便 須 說 明 ，在 其機 構 內 或 其 他創 新及 科 技 基 金 獲款 機構 有 否 類

似機器設備可供共用。審計署審查的 30 份建議書中， 22 份包括

機器設備預算。不過，其中 1 6 份建議書沒有作出有關說明。審計

署 亦 注 意 到 ，生 產力 促 進 局 並 無訂 立風 險 管 理 程 序， 作為 項 目 管

理制度的一個部分。審計署建議生產力促進局應： (a )採取措施，

確保從速修訂創新及科技基金項目的建議書； (b )確保所有研發項

目在獲批後從速展開； ( c )提 醒創新及科技基金項目小組查核並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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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有否類似機器設備可供共用；及 (d )考慮規定項目小組在項目策

劃階段，進行項目風險分析。

1 5 . 項目管理 在審計署審查的 25 個已完成創新及科技基金

項 目 中 ， 19 個 沒 有 把 進 度 記 錄 輸 入 項 目 管 理 系 統 。 此 外 ， 在

1 5 個應用研究及開發基金項目中， 3 個的進度記錄不準確。 2 3 個

創新及科技基金項目和 9 個 應用研究及開發基金項目有所延誤，

有關延誤 由 1 個月至大約 1 8 個月不等。《創新及科技基金指南》

訂 明 ， 更 改 項目 完成 日 期 的 要 求， 須預 早 向 創 新 科技 署提 出 。 審

計 署 所 審 查 的五 宗更 改 項 目 完 成日 期的 要 求 中 ， 三宗 要求 在 項 目

原 定 完 成 日 期快 將屆 滿 時 才 提 出， 兩宗 在 項 目 原 定完 成日 期 過 後

才提出。審計署建議生產力 促進局應： (a )確保項目管理系統所載

的項目進度資料準確； (b )改善項目管理，以免項目有不必要的延

誤；及 ( c )確 保盡早向創新科技署提出更改項目完成日期的要求。

1 6 . 提 交 項 目 財 務 報 表 和 報 告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項 目 的 財 務

報 表 和 報 告 必須 在指 定 時 間 內 提交 。在 審 查 的 創 新及 科技 基 金 項

目中，審計署注意到： ( a )在已提交的 23 份每年度已審核項目財

務報表中， 21 份遲了 4 至 254 天提交； (b )在到期提交的 18 份最

終已審核項目財務報表中， 1 5 份遲了 5 至 14 5 天提交，另有 2 份

逾期 1 至 6 1 天未交；及 ( c )在 2 5 份最後報告中，有 8 份遲了 1 至

1 5 7 天提交和 4 份逾期 1 至 9 2 天未交。在創新及科技基金項目完

成後，項目小組會向業務發展委員會提交工作報告，不過，《標準

守 則 》 並 無 訂 明 必 須 提 交 工 作 報 告 。 審 計 署 審 查 了

1 0 個 延 誤 項 目 的工 作 報 告 ， 其 中 5 份 報 告 匯 報 有關項 目 如 期 完

成；其 餘 5 份報告匯報項目有所延誤，但當中 有 3 份沒有說明延

誤的原因。審計署建議生產 力促進局應： (a )確保完全遵從《創新

及科技基金指南》訂立的報 告規定； (b )確 保項目人員在工作報告

中 ， 提 供 全 面 的 資 料 ； 及 ( c )修 訂 《 標 準 守 則 》， 加 入 必 須 向 業 務

發展委員會提交工作報告的規定。

1 7 . 項 目 贊 助 《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指 南 》 規 定 ， 所 有 創 新 及 科

技 基 金 項 目 均須 尋求 贊 助 ， 贊 助總 額不 得 少 於 核 准項 目總 成 本 的

1 0 %。 審 計 署 審 查 了 五 個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項 目 的 記 錄 並 發 現 ：

( a )三個項目遲了收取贊助； (b )在三個收取實物贊助的項目中，兩

個並無提供證明文件，證明由贊助機構估計贊助的價值；及 ( c )兩

個 項 目 未 獲 創新 科技 署 事 先 批 准， 便更 改 贊 助 機 構。 審計 署 建 議

生產力促進局應確保： (a )依時收取贊助款項； (b )提供足夠證明文

件，證明實物贊助的價值；及 ( c )先取得創新科技署批准，才更改

項目贊助機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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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項目開支 《創新及科技基金指南》訂明可用創新及科技

基金撥款支付的各類開支。審計署審查了 2 0 個創新及科技基金項

目的帳目並發現： ( a )不獲資助的開支，包括薪金增幅，各部門之

間所提供服務的收費和經常費用被記入項目帳目；及 (b )沒有採用

實 際 薪 金 ， 卻採 用中 點 薪 金 計 算記 入有 關 項 目 的 職員 費用 。 審 計

署 建 議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應 ： (a )確 保 不 獲 資 助 的 開 支 ， 包 括 薪 金 增

幅 ， 各 部 門 之間 所提 供 服 務 的 收費 和經 常 費 用 ， 不會 記入 項 目 帳

目； (b )確保把實際職員費用記入項目帳目； ( c )覆 檢所有創新及科

技 基 金 項 目 的帳 目， 以 確 定 可 還有 其他 不 獲 資 助 的開 支或 不 準 確

的薪金開支被記入項目帳目；及 (d )對項目帳目作出所需的相應調

整，並採取適當的補救行動。

1 9 . 退 還 剩 餘 款 項 根 據 《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指 南 》， 獲 款 機 構

須在項目完成日期起計 9 0 日內，把項目帳目內的剩餘款項，全數

退 還 政 府 。 審計 署注 意 到 ， 在 其中 一個 項 目 ， 生 產力 促進 局 要 大

約 1 8 個 月，才把全部剩餘款項退還政府。審計署建議生產力促進

局 應 制 訂 有 效 的 管 制 措 施 ， 確 保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項 目 的 剩 餘 款

項，從速退還政府。

2 0 . 標 準 職 員 費 用 數 額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採 用 標 準 職 員 費 用 數

額，把職員費用記入研發項目和培訓及顧問服務。每個財政年度，

職 員 均 須 估 計將 會用 於 項 目 工 作和 行政 工 作 的 員 工工 時所 佔 百 分

比 ， 以 計 算 包 含 於 標 準 職 員 費 用 數 額 內 的 經 常 費 用 。 審 計 署 把

2 5 名職員提交 的 20 0 8- 0 9 年 度估計員工工時所佔百分比，與生產

力 促 進 局 就 實際 用於 行 政 工 作 的員 工工 時 備 存 的 記錄 ，作 出 了 比

較 並 發 現 ， 用於 行政 工 作 的 員 工工 時平 均 百 分 比 ，較 估計 的 百 分

比高出 18 % 至 4 9%。審計署亦注意到，根據生產力促進局的定價

政 策 ， 用 於 公眾 使命 活 動 的 職 員費 用， 不 應 包 括 在經 常費 用 的 計

算 內 。 然 而 ，生 產力 促 進 局 無 法提 供用 於 公 眾 使 命活 動的 時 間 的

準確資料。審計署建議生產 力促進局應考慮規定所有員工： (a )準

確記錄用於行政工作和公眾使命活動的員工工時；及 (b )就這類活

動所用時間作出可靠的估計，以便釐定標準職員費用數額。

生產力促 進局的回應

2 1 . 生產力促 進局 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零九年十一月


